
註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輔導處。

壹、 前言

為促進國人對於食農教育的重視與落實，並持續關注農業永續、糧食安全、全
民生活及飲食等相關議題，提升農業產業之多元價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簡稱農
委會）所提送之「食農教育法」（簡稱本法）前於去（111）年4月立法三讀通過、5
月頒布實施，盼未來可以將支持認同在地農業、培養均衡飲食觀念、珍惜食物減少
浪費、傳承與創新飲食文化、深化飲食連結農業及地產地消永續農業等重要內涵落
實，並於生活中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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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法第3條與第5條規定，從
事食農教育相關之教學、推廣、服務
或諮詢者，稱為食農教育專業人員，
有關該人員應具備之資格與其認可、
廢止、遴聘、培訓、在職訓練及其他
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農委會定之；爰
農委會於今（112）年5月發布「食農
教育專業人員資格及培訓辦法」（簡
稱本辦法），明定任職於本法主管機
關從事食農教育計畫規劃、研提或執
行者，應取得該等資格認可，並希望
藉由推動食農教育專業人員制度，透
過共同培訓與在職訓練以強化食農教
育體系之人才培育。

貳、 食農教育專業人員資格及培訓辦
法條文重點說明

一、	 辦法推動目的與精神：
考量本法精神為全民參與食農教

育，因此，本辦法並未限縮各界從事
食農教育工作之權益，推動目的屬於
鼓勵與輔導性質，且無規範所有從事
食農教育相關工作者，應取得專業人
員資格；另外，依本法對於專業人員
之定義，並非僅限從事教學工作者，
以推廣、服務或諮詢等多元方式參與
者，亦包含於本辦法範圍。

除了前言所述，希望透過食農教
育專業人員制度，強化食農教育體系
人才培育外，也將公開食農教育專業
人員與師資之名單於食農教育資訊整
合平臺，俾便未來對於食農教育有各

類需求者，得透過公開資訊尋找適切
資源，另未來也逐步將農委會食農教
育相關補助計畫研提扣合本制度，參
酌計畫研提單位內之相關人員是否具
備專業人員資格，評估優先予以補助
或提供相關資源。

二、	 條文重點說明：
（一）	食農教育專業人員申請認可之

資格條件：
食農教育專業人員得以

「經歷」、「學歷」或「專長」
資格申請，並須於申請日前 2
年內，參與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之食農教育專業人員共同培訓
時數8小時以上；前述課程將包
含政策與法案說明2小時、申
請規定與流程1小時，以及推
動方向與實務解析5小時，其
中5小時部分規劃以實體課程
方式執行，其餘課程將參考農
委會農民學院線上課程方式，
錄製相關課程供各界修習。
首先，經歷資格部分，可

採計執行、主辦或參與食農教
育工作年資（期），部分年資較
少者，得搭配參與食農教育專
業人員相關培訓時數16小時以
上申請，而前述時數不包含共
同培訓時數；經歷資格申請者，
主要以個人申請為原則，若是
專科學校以上之學校老師、主
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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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之相關主管，則得由與經歷
有關之機關（構）、學校、法人
或團體推薦申請。
再者，學歷資格部分，須

具專科學校以上學歷，並修畢
食農教育相關領域課程24個學
分以上，該等學分將分為6小時
核心科目、18小時專業科目；
核心科目以食農教育法意涵，
區分為農業、飲食營養及教學
方法等三大類，各類皆須修畢2
學分以上，另外專業科目則須
自農業、林業、漁業、畜牧及
飲食營養等5項專業領域擇一修
畢所規定之學分；若未能修畢滿
24個學分，亦得以培訓時數18
小時折抵1學分方式申請認可。
最後，專長資格部分，則

皆採推薦方式申請，得受薦對
象包括從事食農教育工作10年
以上具有重大貢獻者，或曾獲
得國家食農教育傑出貢獻獎者。

（二）	食農教育專業人員認可之有效
期限及展延：

食農教育專業人員認可資
格，並非申請通過後終身有
效，每次有效期限為5年，取
得資格者應於期限內完成在職
訓練36小時或修畢2學分，則
具展期之資格；若原本專業人
員資格係經推薦方式申請者，
則可完成在職訓練12小時並搭
配工作實績申請展期。

（三） � �培訓課程及在職訓練課程之辦
理及採認：
前述提及共同培訓時數8小

時外，本辦法另有規範「相關
培訓」與「在職訓練」等2類型
之課程；「相關培訓」指以經歷
或學歷資格申請為專業人員認
可所需之訓練時數，而「在職
訓練」指已取得食農教育專業
人員者，在資格有效期限5年
內須參與在職訓練之時數。
前述相關培訓課程以本法

中央主管機關辦理為限，在職
訓練則以主管機關（含中央及地
方）辦理為限，若非由前述機關
辦理之課程，辦訓單位應檢附
培訓規劃書或在職訓練規劃書
申請課程時數採認。

（四）	應取得食農教育專業人員資 
格者：

本辦法訂定任職於本法主
管機關（含中央及地方）並從
事食農教育計畫規劃、研提或
執行者，應於2年內取得食農
教育專業人員資格；換言之，
非屬前述之人員，並無規定應
取得該等資格，但仍可依各自
從事食農教育工作實際需求評
估，是否申請相關資格認可。

（五）	食農教育師資資格：
從事食農教育「 教學 」

者，可於具備專業人員資格
後，申請師資資格認可，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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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相關補助或課程時數採
認，也會逐步參酌申請單位所
列資料名單中，具有師資資格
之人數，作為執行面之參據；
申請師資資格認可主要審查要
件為教學能力，將規劃以教案
教材或相關演出方式進行審
查，若針對現職教職者之申請
人，則規劃以檢具教師證與 5
年內之教學經歷與成果等資料
方式申請。

參、結語

農委會業於今年5月下旬公告食農
教育領域相關學分，也希望未來各大
專校院，可以參考該領域學分內容，
開設食農教育相關課程，有教育體系
的加入，更可以落實食農教育內涵。

未來農委會將陸續配合本辦法辦
理相關培訓課程、優化資訊平臺、強
化各界對於食農教育之認知；此外，
仍將持續透過政策鼓勵各界參與，申
請認可為食農教育專業人員與師資，
擴增食農教育領域多元人才，續透過
每5年之在職訓練，傳遞最新的食農
教育推動資訊與政策。

最後，食農教育推動並非僅屬政
府部門之工作，期望朝全民參與精神
邁進，也能讓各界更瞭解農業、環境
及營養等領域之知識，讓大家能夠吃
得健康、安心、並支持國產農產品。
（「食農教育專業人員資格及培訓辦
法」條文，請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主管法規查詢系統https:// law.coa.
gov.tw/GLRSnewsout/LawContent.
aspx?id=GL001577查詢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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